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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經濟篇 

行政規則 

經濟部令  
中華民國 102 年 3 月 5 日 

經能字第 10203801140 號 

訂定「經濟部推動陽光社區補助要點」，並自即日生效。 
附「經濟部推動陽光社區補助要點」 

部  長 張家祝 

經濟部推動陽光社區補助要點 

一、 經濟部（以下簡稱本部）為鼓勵各直轄市、縣市結合在地社區特色，推動太陽光電陽光社區

建置，塑造太陽光電輔助供電之群聚應用示範，達成陽光屋頂百萬座計畫太陽光電應用之願

景，特訂定本要點。 
二、 本要點之執行機關為本部能源局（以下簡稱能源局），並得委託相關專業機構執行本要點規

定事項。 
三、 本要點所稱陽光社區，指於一定區域內之非公有建築物或設施上，設置群聚之太陽光電發電

設備（以下簡稱發電設備），且能呈現太陽光電使用意念之永續能源生活區域。 
四、申請者資格及要件：  

(一) 申請者：陽光社區設置所在地之直轄市、縣（市）政府。 
(二) 申請補助之陽光社區應符合以下要件： 

１、申請案能闡述發電設備之群聚設置應用關聯之意念，並符合陽光社區定義。 
２、 陽光社區中個別戶數所設置之發電設備，均已依再生能源發展條例及其相關子法規定，

取得同意備案文件而未取得設備登記文件。 
３、總設置容量五十瓩以上。 
４、 設置戶數十戶以上，每戶設置容量未達三十瓩。非住宅用途之建築設置容量合計應低於

每申請案總設置容量百分之五十。 
(三) 受理期間：自每年度開始迄當年度九月十五日止，分三梯次受理；每梯次收件截止日期分

別為三月十五日、六月十五日及九月十五日。申請者應依本點規定檢具相關文件，送達能

源局提出申請，並以能源局收件日為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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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應備文件： 
１、申請計畫書，應包括書面一式十份，電子檔案光碟二份，載明下列事項： 

(１) 基本資料：包括計畫名稱、計畫緣起、計畫目標、執行期程及預定宣導方法。 
(２) 計畫內容： 
 ａ、工作項目。 
 ｂ、 陽光社區整體建置內容：社區內容、示範效果、區域規劃設置戶數及設置容量配

置。 
 ｃ、設置地點：地理位置、人口居住及地區簡述。 
 ｄ、計畫執行及管理方法：工程與設置程序進行現況及管控方法。 
 ｅ、預算使用說明。 
 ｆ、示範及推廣效益：相關推廣活動規劃、未來示範宣導方式規劃及預期效益。 

２、各發電設備同意備案文件影本。 
３、 同一案件向二個以上機關提出申請補助，應列明全部經費內容、向各機關申請補助之項

目及金額。 
４、其他經能源局指定之文件。 

五、審查作業程序：依申請案送達時間先後之次序，進行審查。 
(一) 初審：包括資格審查及文件審查，申請案文件不全或有誤漏者，能源局應通知限期補正，

屆期未補正或補正文件未全者，應予退回。 
(二) 複審：初審符合者應辦理複審；能源局得邀集政府相關機關（構）代表、專家及學者五人

至七人進行複審，必要時，得請申請者到場說明。 
   審查通過之申請案，除經能源局同意者外，受補助之直轄市、縣（市）政府應於通知到

達日起一個月內，提出修正後申請計畫書送能源局核定；計畫執行期間，如須修改內容、展

延設置時程者，須經能源局審查同意後始得變更之。 
六、補助內容與額度： 

(一) 線路與併聯補助費用，包括下列事項，以每案每項新臺幣十萬元為上限： 
１、系統併聯衝擊分析費用。 
２、系統併聯審查費用。 
３、引接線工程費用。 
４、加強電網費用。 
５、線路補助費用。 
６、系統併升壓費用。 

(二) 宣導推動補助費用：每年度同一直轄市、縣（市）政府於第一案申請，前五十瓩補助費用

以新臺幣二十萬元為上限；設置容量逾五十瓩者，其每五十瓩另補助新臺幣十萬元為上

限；第二案起每五十瓩以補助新臺幣十萬元為上限；同一年度所有申請案累積計算，補助

總金額以新臺幣一百萬元為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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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線路與併聯補助費用若獲其他機關補助者，應依每項補助金額上限扣除其他機關補助額

度後計之。 
七、補助款撥付： 
   直轄市、縣（市）政府於核定補助案全數發電設備取得設備登記前，應每月向能源局回

報及追蹤執行進度，並於核定案全數發電設備取得設備登記後一年內，辦理相關宣導活動三

場次以上，經備齊下列文件向能源局申請撥付補助費用；逾期者視為放棄補助： 
(一) 領據。 
(二) 納入預算證明書。 
(三) 經費支出明細表。 
(四) 各發電設備之設備登記文件影本。 
(五) 宣導活動紀錄文件及活動報告。 

八、補助款之使用應依下列規定辦理： 
(一) 人事費、加班值班費及業務費：為辦理相關業務所需之人事費、加班值班費及業務費。 
(二) 設備費：得依實際業務需要於補助款總額度百分之十以內編列，且以購置宣導業務相關設

備為限；其使用管理應符合有關財產使用管理規定。 
(三) 依本要點核定之補助款屬補助推動支出費用之性質，不得直接作為設置者發電設備補助

金。 
(四) 依相關規定將受補助經費列入其地方預算及辦理就地審計。 

   補助款支用，經查與原核定內容不符者，能源局將追回補助款，並得視情形同額核減次

年度補助款。 
九、其他規定： 

(一) 審查通過之申請案，除經能源局同意者外，受補助之直轄市、縣（市）政府應於通知到達

日起一個月內，提出修正後申請計畫書送能源局核定；計畫執行期間，如須修改內容、展

延設置時程者，須經能源局審查同意後始得變更之。 
(二) 補助經費預算經立法院刪減（除）或凍結時，能源局得視實際情形刪減（除）或終止補助

經費。 
(三) 年度預算用罄時，能源局得不受理當年度補助申請。 
(四) 能源局得於取得授權後，基於非營利目的運用直轄市、縣（市）政府之設計、圖像、模型

於各式文宣、網站及各類宣導展覽場合。 
(五) 受補助經費結報時，應詳列支出用途、全部實支經費總額及各機關實際補助金額。如有隱

匿不實或造假情事，能源局得撤銷該核定案件，並收回已撥付款項。 
(六) 能源局依政府資訊公開法規定，應將補助事項、補助對象、核准日期及核定補助金額等相

關資訊，公開於該局網站。 
十、本要點所需經費由再生能源發展基金支應。 

 
 




